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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美容美发、餐饮服

务等行业，“招聘学徒”信息屡见不鲜。“学徒”

本承载着技艺传承的美好愿景，却容易被一些

用人单位异化为规避签订劳动合同、逃避缴纳

社保等法定义务的“挡箭牌”。当“学徒”之名掩

盖了事实劳动之实，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学徒工”可以不签合同？

近日， 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

丁卯法庭审结一起奶茶店“学徒工” 索

赔案。

2023 年 12 月， 求职者小潘看到某连

锁奶茶店招聘调茶师的信息， 与加盟店

经营者秦某沟通后， 小潘进行了 4 小时

试工。 试工结束当天， 秦某便通知小潘

“明天就正式上班”， 并发送了排班表。

小潘随后被拉入工作群， 群里发布了打

卡、 手机管理、 店务分配等规章制度。

秦某按月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小潘工资。

然而， 奶茶店始终未与小潘签订劳

动合同。 2024 年 5 月， 小潘辞职并将秦

某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

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庭审中， 秦某称小潘并非正式员工，

而是“学徒工”， 学习期初定半年， 学会

后才转正签合同。 “学徒期时间不定、

不考勤、 不受制度约束”， 工资按“学徒

工时” 计算。

法院经审理查明， 工作群聊天记录

清晰显示： 小潘接受奶茶店排班管理，

每日工作 8 小时， 从事调制奶茶这一核

心业务， 并定期获取报酬。 法院认为，

小潘与奶茶店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

人格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双方事实劳动关系成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82 条， 用人

单位用工超一个月未签劳动合同， 应支

付双倍工资。 法院据此判决奶茶店支付

小潘 2024 年 1 月 24 日至 5 月 29 日期间

双倍工资差额 1 万余元。

劳动关系“实质重于形式”

记者梳理发现， 类似以“学徒”

“临时工” “合作” 等名义用工， 规避劳

动关系认定的纠纷在多地发生， 法院均

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审查。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不

可规避的强制性法定义务。” 南京市玄武

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庄宇指出， 这一义

务不因冠以“学徒”“兼职”“合作”等名目

而免除。

庄宇表示： 认定劳动关系的黄金标

准是“三性”， 包括人格从属性、 组织从

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关键要看劳动者是

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 指挥和监督

（如考勤、 请假制度、 工作安排等 ）； 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

组成部分； 劳动者是否依赖用人单位发

放的劳动报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丁卯法

庭庭长曹涌提醒： 用人单位采用“学徒

工” 等形式用工， 务必坚守法律底线。

只要劳动者实质接受管理、 从事主营业

务并获取劳动报酬， 劳动关系即告成立。

用人单位应及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切

实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 休息休假、

获得劳动保护等基本权益， 方能构建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促进自身健康长远

发展。

（黄洪涛 许琪琪 王天）

【解答】

如果你可以提交相应证据， 证明

公司确实在工作时间之外安排了线上

会议或培训， 并且通过考勤、 考核或

者其他手段强制要求参加， 不参加有

相应的处罚措施， 那么这部分参会时

间应当属于加班。

因为相关会议或培训由用人单位

强制安排， 且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

间。

对于用人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频繁

强制要求参与线上会议或培训， 可以

通过合理渠道表达意见 ，

保存会议通知、 打卡记录、

会议视频 、 参与时长等 ，

必要时可通过仲裁和诉讼

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强制线上参会 是否属于加班

我年初入职公司后， 发现公司频繁要求员工参与线上会议或培训， 用的都

是晚上或者周末的休息时间， 不参加就面临处罚，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加班？

法律咨询

【解答】

对外出租出借资金账户确实有很

大风险， 甚至可能涉嫌 “帮信罪”。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为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下列行为，

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规定的“帮助”行为：（一）收购、出售、

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

户、 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

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

书的；（二）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

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

认定 “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 应当根据行为人收

购、 出售、 出租信用卡、 银行账户、

非银行支付账户、 具有支付结算功能

的互联网账号密码、 网络支付接口、

网上银行数字证书 ， 或者他人手机

卡、 流量卡、 物联网卡等的次数、 张

数 、 个数 ， 并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

力、 既往经历、 交易对象、 与实施信

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人的关系、 提供技

术支持或者帮助的时间和方式、 获利

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

素， 予以综合认定。

【解答】

劳动能力鉴定属于专业技术性鉴

定 ， 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诉讼受案范

围。

职工或用人单位对初次鉴定结论

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

起 15 日内， 向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

结论。

劳动能力鉴定 不服结果咋办

出借资金账户 咨询相关风险

【解答】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离婚后,不

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 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当

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判决。

根据上述规定， 由于探望权的行

使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因此最

好由当事人自行协商。

但是， 如果对方拒绝和阻扰你行

使对孩子的探望权， 你可以起诉， 要

求法院作出裁断。

对于此类案件， 法院一般会先行

调解。 如果调解不成， 法院会基于你

们的情况， 通过判决确定探望权行使

的具体方式。

如果法院作出判决后，

对方仍旧不配合探望 ， 你

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

决 ， 甚至起诉要求变更抚

养权。

探望孩子遭拒 能否起诉解决

我和丈夫通过协议离婚时， 确定由他取得孩子的抚养权， 但我相应地具有

探望权。 但是自从前夫再婚后， 他就一直不配合我探望孩子， 以各种理由拒绝

探望。 请问我能否就探望事宜去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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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因公受伤后做了劳动能力鉴定， 但是我们对鉴定结论有异议， 请

问我们该怎么办？ 能否去法院起诉？

我朋友最近提出借我的微信和支付宝账户使用， 并说可以给我好处费， 他

说借账户的原因是他和妻子在闹离婚， 有些资金不希望进入自己的账户。

请问律师， 对外出租出借资金账户是否会有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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